



[image: ]天津市西青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裁决书

	津 西 青 劳 人 仲 裁 字 ( 2 0 2 4 ) 第 1 2 2 0 号
申请人：赵景彦，女，汉族，1987年7月16日出生，住天津市
西青区中北镇新津杨公路华亭佳园小区42-3-301。
[image: ]被申请人：天津路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，天津健康产 业园团泊大道东侧北华路北侧汇金城底商17号楼1 门105。
法定代表人：张猛，总经理。
委托代理人：郝心雨，被申请人处员工。
案由：劳动争议
申请人赵景彦与被申请人天津路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，本委于2024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设立独任 庭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申请人赵景彦、被申请人天津路安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郝心雨到庭参加仲裁庭审，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事项：
1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4年8月11日至2024年11月2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2、被申请人支付2024年9月1日至2024年9月12日工资1615 元。
3、被申请人支付2024年8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500元。 申请人诉称：
申请人2024年8月11日入职天津路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， 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合同约定实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商业大学宝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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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，该工作地点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津静路28号，该公司是 驾校教学员学车的，申请人的岗位是销售文职。该公司注册地址 在静海区，实际工作地点在西青区，合同约定的地点也是在西青 区，所以西青区的劳动仲裁具有管辖权。申请人在天津宝德学院 上班后，因大学不让在大学办公上班了，申请人无法进入工作地 点，申请人询问老板，老板在工作群中说公司解散，申请人不接 受老板的说法，现在主张继续存在劳动关系。
被申请人辩称：
一 、关于劳动关系情况答辩意见
由于校内不让开门店问题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，于2024年9 月12日在公司群里宣布解散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关系，已及时 通知被申请人。
二 、关于工资标准及工资支付情况答辩意见
1.被答辩人于2024年9月1日在公司群里发布工资发放方 案(工资发放规则)并全员同意且执行，工资发放规则中表明底 薪2320元/月+提成。
2.答辩人于2024年8月31日在公司群里发布从9月1日起 使用钉钉打卡记录考勤，9月份被答辩人的实际打卡记录天数为 2天。
3.以上工资发放规则及钉钉打卡上班制度均由被答辩人拟 定执行。
4.在宣布解散之前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有过沟通，已告知被 答辩人如若宝德学院门店不让成立，则将团队进行解散，也通知 过被答辩人如果宝德学院门店不能成立，则将被答辩人调到中医 院大学门店进行任职。
5.被答辩人在2024年9月1日至9月12日(公司解散)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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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无任何提成。
[image: ]6.公司宣布解散时已强调次日结算工资，答辩人此后要求被  答辩人到答辩人处领取9月份工资，但被答辩人拒不配合，因此  9月份工资是因被答辩人的原因没有领取，不是答辩人没有发放。
因此，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按照1615元共计12天的标准支 付工资，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三 、防暑降温费情况答辩意见
根据“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关于发布2023年度全市   职工平均工资及2024年度工资福利待遇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” 的附件2024 年度相关待遇简表中标明，防暑降温费为8355元   x3%=250.7 元，市人社局回复：职工6至9月有因病假事假造成   工作不满一个月的情形，当月的防暑降温费可以根据该职工实际   工作日除以21.75天乘以防暑降温费的月标准折算后发放。
四 、工作交接情况答辩意见
被答辩人从答辩人处领取了工作服，工作手机及手机卡物 品，现在公司解散，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尽快交回公司财物。
综上，答辩人因经营问题解散并且没有拖欠被答辩人工资， 不存在违反劳动法行为，请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驳回被答 辩人的仲裁请求。
申请人举证：
证据1、劳动合同，证明劳动关系。
证据2、微信转账电子凭证，证明聊天的对象是该公司的法 人代表。
证据3、微信聊天记录，证明上班时间和工作情况。
证据4、自己的工作照片，证明工作时间。
被申请人质证：

3





证据1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认可。
证据2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认可。
证据3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认可。
证据4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认可。
被申请人举证：
证据1、钉钉打卡，证明申请人9月出勤2天。
证据2、工资表，证明工资规则变更。
证据3、聊天记录，证明团队解散原因。
证据4、员工手册，证明团队解散后想把申请人调到中医药 大学门店，但是申请人拒绝。
申请人质证：
证据1、真实性不认可，证明目的不认可，钉钉没有认证。  证据2、真实性不认可，证明目的不认可，无申请人的签字。 证据3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认可。
证据4、真实性认可，证明目的不认可，无申请人的签字。 经审理查明：
[image: ]申请人主张于2024年8月11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工作岗位  为文员销售，2024年8月11日签订过入职单。申请人每月底薪  3500元，招一个学员提成200元。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，下发薪。 劳动关系存续。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薪资结构自2024年9月1日之后改为 底薪2320元，另加提成。2024年9月12日法定代表人发布团队 解散信息，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
上述事实，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本委认为：
关于申请人第1项仲裁请求，要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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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mage: ]2024年8月11日至2024年11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双方对于 入职时间没有异议，对于是否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各执一词，申 请人主张劳动关系存续，被申请人主张因团队解散而解除劳动关 系，解除理由为因宝德学院门店未设立而将申请人调到中医药大 学门店，因申请人不同意调动故而解除劳动关系，对此申请人不 予认可，被申请人对于其主张2024年9月12日劳动关系解除的理 由及事实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，被申请人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 关系依据不足，申请人亦不认可劳动关系解除，故对于被申请人 主张的双方于2024年9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，因 此本委对申请人主张劳动关系存续至2024年11月29日予以确认， 对本项仲裁请求予以支持。
关于申请人第2项仲裁请求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4年9月1 日至2024年9月12日工资1615元。被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记录中，
显示2024年8月31日通知“明天起，开始钉钉打卡”,且被申请 人提供了2024年9月的钉钉打卡记录，显示申请人2024年9月出勤  2天，对于每月工资基数，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每月底薪3500元， 虽然其主张自2024年9月1日起改为底薪2320元，但根据相关规  定，劳动者在职期间不得降低工资待遇，故仍应按每月3500元执  行，就此计算2024年9月出勤2天的工资应为321 .84元  (3500/21.75*2)。
关于申请人第3项仲裁请求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24年8月至 9月防暑降温费500元。防暑降温费系劳动者在职期间的法定福
利，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已经支付，故应依法支付，根据本 市相关规定，2024年防暑降温费标准为每月250.7元，因此结合 申请人2024年9月出勤情况认定诉争期间防暑降温费为273.75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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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及相关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4年8月11日至2024年 11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二 、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2024 年9月工资321.84元。
三 、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2024 年8月、9月防暑降温费273.75元。
四 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不起诉的，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 力。
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
[image: ]仲  裁  员 ：   陈  帅

二0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 员：    王永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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